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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第二十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以书面送达和传真的

形式发出。 应到会董事

９

名， 实到

９

名。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孙云丰董事

长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

认真审议，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扩大涤纶短纤维生产规模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

表决结果：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二、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江苏华西村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

表决结果：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吴协恩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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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投资概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公司第四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扩大涤纶

短纤维生产规模的议案》。 鉴于目前涤纶短纤维市场形势好转， 毛利率回升， 公司拟

利用现有公用设施及聚酯切片产能， 新建

１０

万吨涤纶短纤维生产线。

２

、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扩大涤纶短纤维生产规模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该扩建项目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投资项目的主要内容

１

、 投资金额

本项目总投资约为

１２

，

１６０

万元人民币， 其中设备总投资约

１０

，

１６０

万元， 土

建工程约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

、 建设方式

本项目属公司涤纶短纤维扩建项目， 所需资金全部为企业自筹资金。 设备由供

方厂家安装， 土建工程由江阴市华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３

、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按项目划分构成表如下：

单位： 万元

序号 项 目 金额 比例

１

建筑工程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５％

２

设备及安装工程

８

，

１６０．００ ６７．１１％

３

配套设备及附属设施等

１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３３％

４

工程预备费

５００．００ ４．１１％

５

合 计

１２

，

１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投资经济分析

该项目总投资约为

１２

，

１６０

万元， 按照目前涤纶短纤维的市场价格综合预测，

项目投产后， 将新增销售收入

３

亿元， 新增净利润

１．８

亿元， 投资回收期

８．１

个月。

５

、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鉴于目前涤纶短纤维市场形势好转， 毛利率回升， 公司拟利用现有公用设施及

聚酯切片产能， 新建

１０

万吨涤纶短纤维生产线， 项目建设期约

７

个月， 预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完成调试并进行试生产。 项目扩建完成后， 公司涤纶短纤维生产能力将

达到

３０

万吨。

三、 投资的目的、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投资目的

随着目前涤纶短纤维的产业景气度回升， 涤纶短纤维的毛利率高出聚酯切片约

１６

个百分点， 公司以现有公用设施为基础， 扩建

１０

万吨涤纶短纤维生产线， 一方

面可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以可完善公司的化纤生产线， 提高公司产品

的综合抗风险能力， 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２

、 存在的风险

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市场需求的波动等对产品的市场前景及盈利能力均具有

重大影响， 特别是棉花的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化纤产品的价格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对此， 公司将密切跟踪经济环境的变化， 做好市场预测分析， 跟踪市场需求变化，

以市场为导向， 提升经营决策水平， 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并实现良好收益。

四、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第四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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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西村股份”）

与江阴市华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建筑”）在华西村签署了《工程施

工合同》，约定华西建筑承建我公司涤纶短纤维扩建项目的土建项目，包括纺丝车间、

集束牵伸车间、打包车间等。预算价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合同对工程承包范围、工期、

质量标准、生效条件等内容作了明确的约定。

２

、关联关系

华西建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村民委员会的全资企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获得公司独立董事周国忠、杨政、杨顺保的事前认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召开的第四届第二十次董事会议对该关联交易进行审议表决， 出席会议的

董事共

９

人，其中关联董事

１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８

人，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无反

对票和弃权票。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项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概况

公司名称：江阴市华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

法定代表人：吴协东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５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２８１７３９４２４２４Ｘ

主营业务：建筑安装、装饰；水电安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建材、金属材料、塑料制

品、五金交电的销售

实际控制人：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村民委员会

２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华西建筑成立于

１９８５

年，经省建委审查，核定为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企业，

２００６

年资质升级取得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

２００７

年取得增项

资质装饰装修三级资质，

２００９

年取得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 企业自有机械化

施工公司、装潢分公司、水电分公司、土建各项目部等十多个施工分公司。多年来，本着

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精心设计、精工细作、精益求精、打造精品的宗旨，在华

西及江阴、张家港地区的施工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华西建筑注册资金

２

，

００５

万元，拥有包括施工升降机、塔式起重机、挖掘机、推土

机、自卸车、翻斗车、搅拌机、双吊篮井架、卷扬机、对焊机、切割机以及大量钢管、钢模

板等施工机械和生产、运输、质量检测设备，完全能够满足生产需要。目前，华西建筑年

施工面积可达

８０

万平方米以上，可承建

２８

层以下的高层建筑，

３６

米以内跨度的厂房

和构筑物，以及土建施工、市政施工、水电安装、装饰装璜工程等，质量进度均可满足客

户要求。

３

、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 额

总资产

１２４

，

３５７．７７

所有者权益

８７

，

２２１．７４

营业收入

７８

，

５８７．７１

营业利润

１２

，

９７４．６８

净利润

９

，

４０３．２７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施工工程主要内容：纺丝车间、集束牵伸车间、打包车间。 预算价：

２

，

０００

万元，待

工程决算完成后，执行决算价格。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按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双方约定：合同签订后材料价格涨

幅在

５％

以内的由华西建筑承担，涨幅超过

５％

的部分由我公司承担。 超出合同及施工

范围的工程量按实际调整结算。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华西建筑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签署了《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对工程承包范

围、工期、质量标准、生效条件等内容作了明确的约定。工程承包范围为纺丝车间、集束

牵伸车间和打包车间，工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竣工。双方约定，工程质量应达到协议

约定的质量标准，质量标准的评定以国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为依据，因承包

人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的质量标准，承包人承担违约责任。 双方对工程质量有争

议，由双方同意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鉴定，所需费用及因此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

担。 双方根据国家规定，结合具体工程约定了如下质量保修期：土建工程为一年，屋面

防水工程为五年，电气管线、上下水管线安装工程为两年，室外的上下水工程为一年。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 公司本次与华西建筑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在对工程报价和工程质量等方面

进行非公开性的内部招投标后达成的。 华西建筑主要承担华西村内的建筑工程、土木

工程等施工建设，对外承接工程等业务。在内部招投标中，华西工程提供了较低的成本

预算方案，且保证该工程能在合同约定的竣工期前完工。 从华西工程以往承接的建筑

工程项目来看，华西工程确实是家讲信用且施工技术过硬的公司。此外，公司化纤厂区

位于华西工业园区内，新建厂房由华西建筑施工，能够节约工程成本，及时保证工程的

施工进度。

２

、公司本次与华西建筑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其交易公

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能够保证及时按协议约定结算，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基本无影响。

３

、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对关联人不形成依赖。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公司与华西建筑累计已发生的各类联交易总金额为

１３７．８８

万元。

八、对本次交易决策程序的说明及独立董事意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公司第四届第二十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关联董事吴协恩依法回避了对此项议案的表决，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周国忠、杨政、杨

顺保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与华西建筑发生的工

程施工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同意该项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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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06

证券简称：银河科技 编号：

2010-025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

3

人，代表股份

102,832,23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71%

，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顾勇彪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通过了唐新林、卢安军、徐志坚、叶德斌、梁峰、陈丽花、张志浩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其中梁峰、陈丽花、张志浩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选举唐新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02,832,23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选举卢安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02,832,23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选举徐志坚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02,832,23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选举叶德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102,832,23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选举梁峰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2,832,23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选举陈丽花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2,832,23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选举张志浩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2,832,23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通过了刘琛如、唐捷、刘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蔡琼

瑶、邓丽芳组成第七届监事会。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选举刘琛如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102,832,23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选举唐捷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102,832,23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选举刘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102,832,23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806

证券简称：银河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26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2010

年

12

月

3

日

在广西北海市银河科技软件园综合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

7

人，亲自出席董事

5

人，独立董事张志浩、董事徐志坚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

席，委托独立董事陈丽花、董事卢安军代为投票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唐新林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

案》；与会董事一致推选唐新林为公司董事长。

二、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

案》；经审议，公司决定聘任唐新林为公司总裁。

三、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经公司总裁提名，聘任卢安军为公司副总裁，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公司总裁提名，聘任杨宋波为公司副总裁，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公司总裁提名，聘任张怿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董事长提名（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聘任卢安军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

兼

)

，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确定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成员名单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

及成员名单如下：

1

、战略决策委员会

召集人：唐新林

成 员：唐新林、卢安军、徐志坚、叶德斌、张志浩、梁峰

2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梁峰

成 员：唐新林、卢安军、梁峰、张志浩、陈丽花

3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陈丽花

成 员：唐新林、陈丽花、梁峰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张志浩

成 员：卢安军、张志浩、陈丽花

公司独立董事梁峰、陈丽花、张志浩就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任职资格的要求；聘

任、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日

附：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唐新林，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曾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转轨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

2004

年

12

月起任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截至目

前，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名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卢安军，硕士，

2003

年

7

月至

2006

年

2

月先后在本公司战略发展部、销售管理部

担任高级研究员、副经理等职务，

2006

年

3

月至

2007

年

2

月任西安开元电力自动化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7

年

3

月至今历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该名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杨宋波，

MBA

，曾任本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总裁助理等职。截至目前，与公司第一

大股东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名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张怿，女，本科学历。

1992

年至

1997

年于湖南邵阳市外贸粮油食品公司财务部工

作；

1997

年至

1998

年

,

就职于广州军交运输实业公司

,

担任主办会计；

1998

年至

1999

年

,

就职于深圳泰光贸易公司

,

任主办会计。

1999

年

11

月至今

,

就职于本公司

,

历任本公

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截至目前，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该名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

000806

证券简称：银河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27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七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2010

年

12

月

3

日

在广西北海市银河科技软件园综合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

席监事

5

人，亲自出席监事

4

人，刘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唐捷先生代

为投票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审议，

形成以下决议：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召集人的议案》；由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已经选举产生，本次会议选举刘琛如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召集人。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三日

附：刘琛如先生简历

刘琛如，硕士，曾任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公司办公室主任、副厂长、

1998

年至

2003

年历任江西江南动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江变科技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

理，

2003

年至今任公司变压器事业部副总经理、江变科技公司副董事长。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有关材料，基

于本人的客观、独立判断，就公司提名聘任唐新林为总裁，聘任卢安军、杨宋波为公司

副总裁，张怿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卢安军为（兼）公司董事会秘书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根据以上候选人的简历及工作实际情况，认为以上拟任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任职资格的要求；

2

、以上拟任高级管理人员聘任、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北海银河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53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2010-015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以通讯与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董事

9

名。 会议由公司徐仁华董事长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

议：

一、会议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

的议案》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拟向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出售位于苏

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199-1

号行政办公楼区域的房产及土地， 土地面积：

18,

687.90

平方米，房产面积：

6,802.91

平方米。 双方同意以

2010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

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苏中资评报字（

2010

）

第

148

号《资产出售项目评估报告书》，土地评估值为

6,279,134

元，房屋建筑物评估值

为

13,503,301

元，合计评估值为

19,782,435

元，拟确定具体转让价格为

19,782,435

元

（大写：人民币壹仟玖佰柒拾捌万贰仟肆佰叁拾伍元整）。

（《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保荐机构经过核查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保荐意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

5

名关联董事徐仁华、徐敏、郁其平、任海峰、

吴九德回避表决，

4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53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2010-016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向苏州天马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马集团

"

）转让位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199-1

号行

政办公楼区域的房产及土地。 根据评估结果，拟确定转让价格为

19,782,435

元。

2

、天马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拥有公司股权数量为

5,838.759

万股，占公司全部股

权比例为

48.66%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本次出售资产的交易构成公司关联交易。

3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的资产，公司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享有完全的处分

权，转让行为只需向政府行政职能部门办理资产转让手续，无需获得政府行政职能部

门的事前审批与核准。

4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召开一届十二次董事会，以

4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

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徐仁华、徐敏、郁其平、

任海峰、吴九德同时兼任天马集团董事，属关联董事身份，对本项议案的审议回避表

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情况

1

、关联方情况：天马集团：法定代表人徐仁华；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主营业务：

对医药、化工、房地产、酒店旅游、轻工行业的投资及管理；代理采购及销售：非危险化

工产品。 截止

2010

年

10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47,555.08

万元，负债

67,304.14

万元，净

资产

80,250.94

万元，净利润

5,793.47

万元。

2

、关联关系：公司董事长徐仁华、董事徐敏、董事郁其平分别持有天马集团

4,472

万元、

3,105

万元、

2,423

万元股权，占天马集团注册资本

100%

股权。

3

、本年年初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关联交易金额：公司向天马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苏州天马医药集团天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吉生物

"

）出租苏州市吴中区

木渎镇花苑东路

199-1

号行政办公楼、工业厂房，年租赁费用为

4,922,611.64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位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199-1

号行政办公楼、工业厂房为公司拥有的

资产，根据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产业规划要求，当地不宜发展大规模化工生产，不受理

新建扩建化工项目，公司将该处资产作为投资性房地产，出租给毗邻的天吉生物有偿

使用，租赁期限：

2007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199-1

号，土地面积：

60,511.30

平方米，房产面积：

21,065.21

平方米，公司拥有以上资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享有完全

的处分权，且没有产权纠纷和债券债务纠纷。 公司拟向天马集团出售行政办公楼区域

的房产及土地，土地面积

18,687.90

平方米，房产面积

6,802.91

平方米

,

截止

2010

年

10

月

31

日，上述拟转让资产账面净值为

12,763,061.96

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

、转让价格：以

2010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天资

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苏中资评报字（

2010

）第

148

号《资产出售项目评估报告

书》，土地评估值为

6,279,134

元，房屋建筑物评估值为

13,503,301

元，合计评估值为

19,782,435

元，评估资产增值率为

55%

，拟确定具体转让价格为

19,782,435

元（大写：人

民币壹仟玖佰柒拾捌万贰仟肆佰叁拾伍元整）。

2

、付款方式及房产交付期限：天马集团于《房产买卖合同》签订后

10

日内向公司

首付

50%

，为

9,891,217.50

元；余款在

1

个月内付清。

公司于收到首付款

5

日内，将该房产的产权证书交给天马集团，并在收到该房产

全部价款之日起

15

日内，将该房产交付给天马集团。

3

、产权过户：在天马集团付清全部购房款后，公司与其共同配合办理产权过户登

记手续。 如因公司的原因造成天马集团不能在房产交付之日起

3

个月内取得产权证

书，天马集团有权解除合同，公司须在天马集团提出退房要求之日起

10

日内退还购房

款，并按购房款的

3%

赔偿天马集团损失。

4

、交易税费：因本房产所有权转移所发生的营业税及附加由公司向国家交纳，契

税由天马集团向国家交纳；其他房产交易所发生的税费除另有约定的以外，均按政府

的规定由双方分别交纳。

5

、出租事宜：公司与天吉生物商定，原有向天吉生物出租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

苑东路

199-1

号行政办公楼、工业厂房的协议中，解除出租行政办公楼区域的房产及

土地（年租赁费用为

1,791,274.52

元），同时，继续出租工业厂房区域的房产及土地（年

租赁费用为

3,131,337.62

元），租赁条款承继原有协议；公司无需就此解除行为向天吉

生物支付任何补偿款项。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其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该关联交易是公司根据实际经营状况而做出的慎重决策：通过本次对闲置资产的

转让，能有效实现公司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公司资产经营的效率，增强公司盈利的能

力，减少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

本次转让资产的关联交易，公司将获得资产处置收入

1,978.24

万元，扣除公司为

本次转让行为支付的相关税费以及转出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收益约为

400

万元左

右。根据公司

2010

年的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判断，本次资产转让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

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该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价值为基

准

,

价格公允、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

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七、保荐机构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天马精化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9

名

董事会成员中，关联董事

5

人全部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4

人投了赞成票，并经公司独

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资产出售的关联交易能实现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强公司的管理效率

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三）本次关联交易作价以资产评估价格为基础，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 平安证券对天马精化本次向天马集团出售房产及土地的关联交易事项无异

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3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关

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4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苏中资评报字（

2010

）第

148

号《资产出售项

目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日

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增加部分券商为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以下券商签署的相关协议，自

2010

年

12

月

7

日至

2010

年

12

月

13

日，增加以下券商为深证成长

4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59906

）的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具体如下：

一、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03

网址：

www.dfzq.com.cn

二、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918918

、

021-962518

网址：

www.962518.com

三、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571-967777

网址：

www.stocke.com.cn

投资者还可通过拨打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400-888-5558

（免长途通

话费用）

,

或登录网址：

www.dcfund.com.cn

咨询、了解基金详情。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4

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申购南方泵业

Ａ

股的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参加了杭州南方特种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４５

）

Ａ

股股票的发

行。 此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非控股股东。

杭州南方特种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发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将旗下基金获配数量披露如下：

基金 网下（股） 网上（股）

大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００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0-042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临时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010

年

8

月

29

日，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刊登一则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

下发的财税【

2010

】

66

号关于调整部分燃料油消费税政策的通知。 针对该通知，经与公

司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及公司所在地税务部门沟通，公司

50

万吨

/

年催

化热裂解制乙烯项目（以下简称

"CPP

项目

"

）享受该通知中规定的优惠政策。 （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刊载的公告编号

为

2010-037

的具体内容）

2010

年

10

月

15

日， 公司所在地税务部门针对公司此次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认

定工作已经结束， 同意公司从

2010

年

11

月

1

日起根据财税 【

2010

】

66

号通知， 对

于从国内采购的燃料油免征消费税， 而对于从国外进口的燃料油所缴纳的消费税根

据该通知的规定尚需经财政部认定审批后方可执行。 而公司

CPP

项目自正式投产以

来所用的燃料油大部分来源于自产而非外购。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 该项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将增加公司

2010

年度净利润约

7,000

万元。

公司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四日


